
解釋字號 釋字第527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90年06⽉15⽇

解釋爭點 地制法得聲請司法院解釋各規定之意涵？

解釋文 ⼀、地⽅⾃治團體在受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，享有⾃主組織

權及對⾃治事項制定規章並執⾏之權限。地⽅⾃治團體及其所屬

機關之組織，應由地⽅立法機關依中央主管機關所擬訂之準則制

定組織⾃治條例加以規定，復為地⽅制度法第⼆⼗八條第三款、

第五⼗四條及第六⼗⼆條所明定。在該法公布施⾏後，凡⾃治團

體之機關及職位，其設置⾃應依前述程序辦理。惟職位之設置法

律已有明確規定，倘訂定相關規章須費相當時⽇者，先由各該地

⽅⾏政機關依地⽅制度法相關規定設置並依法任命⼈員，乃為因

應業務實際需要之措施，於過渡期間內，尚非法所不許。⾄法律

規定得設置之職位，地⽅⾃治團體既有⾃主決定設置與否之權

限，⾃應有組織⾃治條例之依據⽅可進⽤，乃屬當然。

⼆、地⽅制度法第四⼗三條第⼀項⾄第三項規定各級地⽅立法機

關議決之⾃治事項，或依同法第三⼗條第⼀項⾄第四項規定之⾃

治法規，與憲法、法律、中央法規或上級⾃治團體⾃治法規牴觸

者無效。同法第四⼗三條第五項及第三⼗條第五項均有：上述各

項情形有無牴觸發⽣疑義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規定，係指就相關

業務有監督⾃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對決議事項或⾃治法規

是否牴觸憲法、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，⽽未依各該條第

四項逕予函告無效，向本院⼤法官聲請解釋⽽⾔。地⽅⾃治團體

對函告無效之內容持不同意⾒時，應視受函告無效者為⾃治條例

抑⾃治規則，分別由該地⽅⾃治團體之立法機關或⾏政機關，就

事件之性質聲請本院解釋憲法或統⼀解釋法令。有關聲請程序分

別適⽤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八條第⼀項、第⼆項之規定，

於此情形，無同法第九條規定之適⽤。⾄地⽅⾏政機關對同級立

法機關議決事項發⽣執⾏之爭議時，應依地⽅制度法第三⼗八

條、第三⼗九條等相關規定處理，尚不得逕向本院聲請解釋。原

通過決議事項或⾃治法規之各級地⽅立法機關，本⾝亦不得通過

決議案⼜同時認該決議有牴觸憲法、法律、中央法規或上級⾃治

團體⾃治法規疑義⽽聲請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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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監督地⽅⾃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，依地⽅制度法第

七⼗五條對地⽅⾃治團體⾏政機關（即直轄市、縣、市政府或

鄉、鎮、市公所）辦理該條第⼆項、第四項及第六項之⾃治事

項，認有違背憲法、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，未依各該項

規定予以撤銷、變更、廢⽌或停⽌其執⾏者，得依同條第八項規

定聲請本院解釋。地⽅⾃治團體之⾏政機關對上開主管機關所為

處分⾏為，認為已涉及辦理⾃治事項所依據之⾃治法規因違反上

位規範⽽⽣之效⼒問題，且該⾃治法規未經上級主管機關函告無

效，無從依同法第三⼗條第五項聲請解釋，⾃治團體之⾏政機關

亦得依同法第七⼗五條第八項逕向本院聲請解釋。其因處分⾏為

⽽構成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⼀款之疑義或爭

議時，則另得直接聲請解釋憲法。如上述處分⾏為有損害地⽅⾃

治團體之權利或法律上利益情事，其⾏政機關得代表地⽅⾃治團

體依法提起⾏政訴訟，於窮盡訴訟之審級救濟後，若仍發⽣法律

或其他上位規範違憲疑義，⽽合於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

條第⼀項第⼆款之要件，亦非不得聲請本院解釋。⾄若無關地⽅

⾃治團體決議事項或⾃治法規效⼒問題，亦不屬前開得提起⾏政

訴訟之事項，⽽純為中央與地⽅⾃治團體間或上下級地⽅⾃治團

體間之權限爭議，則應循地⽅制度法第七⼗七條規定解決之，尚

不得逕向本院聲請解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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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地⽅⾃治團體享有⾃主組織權及對⾃治事項制定法規並執⾏

之權限，業經本院釋字第四六七號解釋在案。所謂⾃主組織權係

謂地⽅⾃治團體在憲法及法律規範之前提下，對該⾃治團體是否

設置特定機關（或事業機構）或內部單位之相關職位、員額如何

編成得視各該⾃治團體轄區、⼈⼝及其他情形，由該⾃治團體之

立法機關及⾏政機關⾃⾏決定及執⾏之權限（參照地⽅制度法第

⼆⼗八條第三款）。中華⺠國八⼗八年⼀⽉⼆⼗五⽇地⽅制度法

公布實施後，各級地⽅⾃治團體之機關及職位之設置程序，應由

地⽅立法機關依照法律及中央主管機關擬訂之組織準則，制定組

織⾃治條例，始得辦理，此觀該法第⼆⼗八條、第五⼗四條及第

六⼗⼆條之規定甚明。違反此⼀程序設立之機關及所置⼈員，地

⽅立法機關⾃得刪除其相關預算、審計機關得依法剔除、追繳其

⽀出。惟職位之設置法律已有明確規定，地⽅立法機關對於是否

設置或員額多寡並無裁量之餘地，⽽訂定相關規章尚須相當時⽇

者，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由各該地⽅⾏政機關先⾏設置並依法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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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⼈員，係因應業務實際需要之措施，於過渡期間內，尚非法所

不許。⾄法律規定得設置之職位，地⽅⾃治團體既有⾃主決定設

置與否之權限，⾃應有組織⾃治條例之依據⽅可進⽤，乃屬當

然。

　　地⽅制度法第四⼗三條第⼀項⾄第三項規定各級地⽅立法機

關議決之⾃治事項，或依同法第三⼗條第⼀項⾄第三項決議之地

⽅法規，與憲法、法律、中央法規或上級⾃治團體⾃治法規牴觸

者無效。發⽣上述無效情形時，依第四⼗三條第四項規定，直轄

市議會議決事項由⾏政院予以函告，縣（市）議會議決事項由中

央各該主管機關予以函告，鄉（鎮、市）⺠代表會議決事項由縣

政府予以函告。第四⼗三條第五項「第⼀項⾄第三項議決⾃治事

項與憲法、法律、中央法規、縣規章有無牴觸發⽣疑義時，得聲

請司法院解釋之」及第三⼗條第五項「⾃治法規與憲法、法律、

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、上級⾃治團體⾃治條例或該⾃治團體⾃治

條例有無牴觸發⽣疑義時，得聲請司法院解釋之」之規定，均係

指對相關業務有監督⾃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，對議決事項

或⾃治法規是否牴觸憲法、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，⽽未

依相關規定逕予函告無效，向本院⼤法官聲請解釋⽽⾔。地⽅⾃

治團體對函告內容持不同意⾒時，如受函告無效者為⾃治條例，

該地⽅立法機關經會議決議得視其性質聲請本院解釋憲法或統⼀

解釋法令，其聲請程式適⽤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八條第⼀

項或第⼆項之規定；如受函告無效者為⾃治規則由該地⽅⾃治團

體最⾼層級之⾏政機關（即直轄市政府、縣、市政府、鄉、鎮、

市公所)聲請本院解釋憲法或統⼀解釋法令，並無須經由上開審

理案件法第九條之層轉程序。蓋聲請解釋之標的既係中央主管機

關或上級政府函告無效，內容且涉及地⽅⾃治團體之⾃治權限，

該中央主管機關或上級政府已成為爭議之⼀造，⾃無更由其層轉

之理。如受函告之法規為委辦規則，依地⽅制度法第⼆⼗九條之

規定，原須經上級委辦機關核定後始⽣效⼒，受函告無效之地⽅

⾏政機關應即接受，尚不得聲請本院解釋。⼜地⽅⾏政機關對同

級立法機關議決事項發⽣執⾏之爭議時，應依同法第三⼗八條、

第三⼗九條等相關規定處理，亦不得逕向本院聲請解釋。⼜地⽅

制度法既無與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三款類似

之規定，允許地⽅立法機關部分議員或代表⾏使職權適⽤憲法發

⽣疑義或發⽣法律牴觸憲法之疑義，得聲請本院解釋，各級地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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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法機關⾃不得通過決議案，⼀⾯⼜以決議案有牴觸憲法、法

律、或其他上位規範⽽聲請解釋，致違禁反⾔之法律原則。

　　有監督地⽅⾃治團體權限之各級主管機關，依地⽅制度法第

七⼗五條對地⽅⾃治團體之⾏政機關（即直轄市、縣、市政府或

鄉、鎮、市公所）辦理該條第⼆項、第四項及第六項之⾃治事

項，認是否違背憲法、法律或其他上位規範尚有疑義，未依各該

項規定予以撤銷、變更、廢⽌或停⽌其執⾏者，得依同條第八項

規定聲請本院解釋。其未經本院解釋⽽逕予撤銷、變更、廢⽌或

停⽌執⾏之⾏為，受處分之地⽅⾃治團體仍持不同⾒解，可否聲

請本院解釋，同條第八項文義有⽋明確。衡諸憲法設立釋憲制度

之本旨，係授予釋憲機關從事規範審查權限（參照憲法第七⼗八

條），除由⼤法官組成之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解散事項外（參

照憲法增修條文第五條），尚不及於具體處分⾏為違憲或違法之

審查。從⽽地⽅⾃治團體依第七⼗五條第八項逕向本院聲請解

釋，應限於上級主管機關之處分⾏為已涉及辦理⾃治事項所依據

之⾃治法規因違反上位規範⽽⽣之效⼒問題，且該⾃治法規未經

上級主管機關函告無效，無從依同法第三⼗條第五項聲請解釋之

情形。⾄於因上級主管機關之處分⾏為有損害地⽅⾃治團體之權

利或法律上利益情事，其⾏政機關得代表地⽅⾃治團體依法提起

⾏政訴訟，於窮盡訴訟之審級救濟後，若仍發⽣法律或其他上位

規範違憲疑義，⽽合於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

⼆款之要件，亦非不得聲請本院解釋。⾄若無關地⽅⾃治團體決

議事項或⾃治法規效⼒問題，亦不屬前開得提起⾏政訴訟之事

項，⽽純為中央與地⽅⾃治團體間或上下級地⽅⾃治團體間之權

限爭議，則應循地⽅制度法第七⼗七條解決之，尚不得逕向本院

聲請解釋。

　　地⽅⾃治團體⾏使職權，就非屬前述之事項聲請解釋憲法或

統⼀解釋法律，其聲請程序應分別以觀：（⼀）地⽅立法機關經

各該議會之決議，得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

⼀款或第七條第⼀項第⼀款，分別聲請本院為憲法解釋或統⼀解

釋，無須經由上級機關層轉，此亦為本院受理該類案件之向例

（參照釋字第⼆六０號、第⼆九三號、第三０七號解釋）。

（⼆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之⾏政機關（即各該政府）辦理⾃治事

項，發⽣上開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⼀款之疑

義或爭議，或同法第七條第⼀項第⼀款⾒解歧異，且依其性質均

無受中央主管機關所表⽰關於憲法或法令之⾒解拘束者，基於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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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對地⽅⾃治建立制度保障之意旨，各該地⽅政府亦得不經層轉

逕向本院聲請解釋。（三）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之⾏政機關執⾏中

央委辦事項，本應接受中央主管機關指揮監督，如有適⽤憲法發

⽣疑義或適⽤法律發⽣⾒解歧異，其聲請本院解釋，仍應依司法

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九條之程序提出。⼜地⽅⾏政機關依職權

執⾏中央法規，⽽未涉及各該地⽅⾃治團體之⾃治權限者亦同。

均併此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劉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林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陳計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華松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蘇俊雄　黃越欽　謝在全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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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

壹、有關台中市政府，未依地⽅制度法第六⼗⼆條第⼆項擬定台

中市政府組織⾃治條例，經台中市議會同意後，任⽤佈達副市

⻑，因主管機關內政部對同⼀法律之釋⽰，尚有疑義，爰依司法

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八條第⼆項之規定，提請 貴院⼤法官解釋

惠復。

貳、⼜台中市議會第⼗四屆第三次⼤會在台中市政府組織⾃治條

例未立法，編制內並無副市⻑之職稱及配置，即⾏議決通過副市

⻑之薪資預算，是否違反地⽅制度法第四⼗三條第⼆項，依同條

第五項，請 貴院解釋惠復。

說 明：

壹、

⼀、聲請統⼀解釋之⽬的

（⼀）台中市議會（下稱本會）第⼗四屆第三次⼤會，審議八⼗

八年下半年及八⼗九年度預算時，鑒於台中市政府組織規程並未

修訂，編制內並無副市⻑之職稱及配置，⽽台中市政府已先⾏任

⽤佈達副市⻑，因⽽就法律適法性提出質疑，⽽由本會議員張德

榮建議（⾒附件⼀），由本會以八⼗八中市⼗四議法字第⼀⼀⼆

九號函（⾒附件⼆），請司法院釋⽰。

（⼆）惟內政部前以台（88）內⺠字第八八○四六五⼆號函（⾒

附件三）答稱：副市⻑在「台中市政府組織⾃治條例」制定公布

前先⾏任⽤佈達，尚無違反地⽅制度法第六⼗⼆條之規定。

（三）內政部上開函釋，是否牴觸地⽅制度法第六⼗⼆條第⼆項

之規定，實有統⼀解釋之必要，俾資遵循。

⼆、法律⾒解歧異之經過

（⼀）查地⽅制度法於八⼗八年⼀⽉⼆⼗五⽇經總統令制定公

布，其第六⼗⼆條第⼆項規定：「縣（市）政府之組織，由內政

部擬訂準則，報⾏政院核定；各縣（市）政府應依準則擬訂組織

⾃治條例，經縣（市）議會同意後，報內政部備查」。

（⼆）但內政部以：「各縣（市）政府置副縣（市）⻑⼀⾄⼆

⼈，係地⽅制度法明定設置之職位，在縣（市）政府組織未依地

⽅制度法規定訂定各該組織⾃治條例前，得由縣（市）⻑依法先

⾏任命。」故副市⻑在「台中市政府組織⾃治條例」制定公布前

先⾏任⽤佈達，尚無違反地⽅制度法第六⼗⼆條之規定。惟⽇後



「台中市政府組織⾃治條例」依地⽅制度法第六⼗⼆條及「地⽅

⾏政機關組織準則」規定制定公布後，有關副市⻑之設置，⾃應

依該條例之規定辦理。

三、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

（⼀）查地⽅制度法係經總統明令公布之法律，其有關⼈員配置

涉及到⼈⺠權利義務、預算編列及各地⽅實際狀況需要，故法律

明文規定，各縣市政府擬定組織⾃治條例後，尚須經縣市議會同

意，才符合法定程序。

（⼆）但台中市政府設置副市⻑未擬組織⾃治條例送市議會同

意，即⾏任⽤佈達副市⻑，其後⼜編列副市⻑之薪資預算，再編

列副市⻑之公務座⾞、交際費預算。另外，其以副市⻑職務簽發

之公文效⼒，在組織⾃治條例未確定前，其適法性均有疑義。

（三）按⾏政命令與法律牴觸者無效。地⽅制度法對各縣市政府

之組織，賦予縣市議會同意權，為強制規定。如今，內政部竟違

背地⽅制度法，以⼀紙⾏政命令，否定法律，置各縣市議會之職

權於不顧，⾃謂副市⻑係地⽅制度法明定之職務，在各縣市政府

組織未依法完成修編前，得依法先⾏進⽤，顯然⾃相⽭盾，與法

不合。

（四）內政部⾃⺠國八⼗八年⼀⽉⼆⼗五⽇總統公布地⽅制度法

迄今，尚未依同法第六⼗⼆條第⼆項制定縣市政府之組織準則，

報⾏政院核定，再由各縣市政府依準則擬訂組織⾃治條例，經縣

市議會同意，卻⼀直違法函⽰要各縣市政府違法

執⾏，殊有違⺠主法治精神。

（五）為此請求 貴院⼤法官解釋，宣告內政部該項函⽰違法無

效。

四、附件名稱及件數

（⼀）張德榮議員申請函。

（⼆）台中市議會八⼗八中市議法字第⼀⼀⼆九號函。

（三）內政部台（88）內⺠字第八八○四六五⼆號函。 

貳、

⼀、聲請解釋之⽬的

（⼀）本會審議八⼗八年下半年及八⼗九年度預算時，台中市政

府總預算中編列有副市⻑薪資預算（⾒附件四），並經本會議決

通過。

（⼆）惟現⾏適⽤之台中市政府組織規程（⾒附件五），並未有



副市⻑之編制（按：地⽅制度法第五⼗六條第⼀項，雖規定有副

市⻑之設置，但市政府並未依同法第六⼗⼆條規定，擬訂組織⾃

治條例，經市議會同意，故應視為無此編制）。

（三）在未有是項編制，市政府即編列是項預算，市議會為顧及

府會和諧，勉強為議決通過，此項議決⾃治事項，是否牴觸法

律，尚有疑義，故有解釋之必要，俾符法制。

⼆、法律⾒解歧異之經過

（⼀）查地⽅制度法第四⼗三條第⼆項規定，縣（市）議會議決

⾃治事項與憲法、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牴觸者無效。

（⼆）本會審議台中市政府總預算，亦為議決⾃治事項之⼀環。

（三）台中市政府未依地⽅制度法第六⼗⼆條第⼆項擬訂組織⾃

治條例，經本會同意，即⾏任⽤佈達副市⻑⼀職，已屬違法。

（四）故其未修訂現⾏適⽤之台中市政府組織規程，並未有副市

⻑編制，即⾏編列副市⻑預算，已屬不當；本會審議時，多數議

員意⾒分歧，最後雖為顧及府會和諧⽽議決通過。惟仍⼼存不

服，故副市⻑交際費刪除之後，座⾞預算雖經議決通過，但附帶

決議：俟⾃治條例送會通過後始得動⽀。

（五）本案議決副市⻑薪資預算之⾃治事項與法律是否牴觸，滋

⽣疑義，故依地⽅制度法第四⼗三條第五項規定，聲請 貴院解釋

之。

三、聲請解釋之理由及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

（⼀）查地⽅制度法之公布，擺脫以往以⾏政命令⼲預地⽅⾏政

之陰影，使我國⺠主法治⾛上正軌，中央與地⽅都有法律可資遵

循。殊不料，現今中央政府卻仍沿襲戒嚴時期之⼼態，不遵守法

律之規定，強⾏以⾏政命令曲解法律，置法律於不顧，且不尊重

地⽅⺠意機關之職權。

（⼆）為求建立明確之⺠主法制，謹就牴觸法律之副市⻑薪資預

算議決通過是否合法，請貴院解釋，以釋群疑，⽽利遵循。

四、附件名稱及件數

（四）台中市政府八⼗八年下半年及八⼗九年度預算節本。

（五）台中市政府組織規程。

聲 請 ⼈：台中市議會

法定代理⼈：張廖貴專

中華⺠國八⼗八年七⽉⼗六⽇



（附件⼆) 

台中市議會函 

中華⺠國八⼗八年六⽉四⽇八八中市⼗四議法字第⼀⼀⼆九號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為台中市政府組織⾃治條例，未經本會審議通過前，台中

市副市⻑業經先⾏任⽤佈達，其在法律適法上是否有效？因內政

部之釋⽰難以釋疑，謹呈請釋⽰，請鑒核。

（⼀）本會第⼗四屆第三次⼤會，審議八⼗八年下半年及八⼗九

年度預算時，鑒於台中市政府組織規程並未修訂，編制內並無副

市⻑之職稱及配置，⽽台中市政府已先⾏任⽤佈達副市⻑，因⽽

就法律適法性提出質疑，當由本會張德榮議員建議，呈請內政部

釋⽰。

（⼆）本案因內政部之解釋語焉不詳（如附件）。張德榮議員爰

特具文函請轉呈 鈞院惠予釋⽰。

（三）謹隨文檢呈張德榮議員申請函原件⼄份。

台中市議會議⻑ 張廖貴專

（附件⼀) 

張德榮議員申請函

受文者：台中市議會

主 旨：為台中市政府，在市政府組織⾃治條例，未經市議會審議

通過前，台中市副市⻑業經先⾏任⽤佈達，其在法律適法上是否

有效？因內政部之釋⽰，難以釋疑，謹再懇請惠轉司法院解釋，

謹請 查照惠覆。



說 明：

⼀、台中市政府組織⾃治條例，因縣市政府之組織，內政部並未

擬訂準則。台中市政府在無組織準則訂頒前，更無法訂定台中市

政府組織⾃治條例，⽽據以函送台中市議會審議。

⼆、查台中市政府在並無「台中市政府組織⾃治條例」之依據

下，台中市副市⻑即於四⽉⼆⼗⽇先⾏由市⻑佈達就任。其依據

為內政部台 內⺠字第八八○三○○四號函（附件（⼀））。 

三、本席認為地⽅制度法既已明文規定：「⾃治條例或⾃治規則

與憲法、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或上級⾃治團體⾃治條例牴

觸者，無效。」（地⽅制度法第三⼗條）附件（⼆），⽽地⽅制

度法第六⼗⼆條並已明文規定：「縣（市）政府之組織，由內政

部擬訂準則，報⾏政院核定；各縣（市）政府應依準則擬訂組織

⾃治條例，經縣（市）議會同意後，報內政部備查……」，台中

市政府⾃應依照法律規定辦理。

四、台中市政府既未依法律規定辦理，即先將副市⻑任⽤佈達，

案經本會審議副市⻑⽤⼈費及相關費⽤時，對其合法性，本席疑

惑難解，並由台中市議會呈請內政部釋⽰，惟內政部解釋函語焉

不詳，無以解惑，因此仍請轉呈司法院惠予釋⽰：

（⼀）台中市政府在無組織法、編制表之依據下，市府先⾏派任

副市⻑是否符合地⽅制度法第六⼗⼆條之規定？

（⼆）副市⻑之任⽤，如⾏政命令牴觸地⽅制度法第六⼗⼆條第

⼆項時，是否有效？

五、基於尊重法制精神，確立地⽅制度法之位階及效⼒，謹依據

地⽅制度法第四⼗三條第五項規定應請呈請司法院解釋。

市議員 張德榮

中華⺠國八⼗八年五⽉三⼗⼀⽇

（附件三) 

內政部函 中華⺠國八⼗八年五⽉⼆⼗四⽇台 內⺠字第八八○四

六五⼆號



受文者：台中市議會

主 旨：所詢有關台中市政府組織⾃治條例在未經 貴會審議通過

前， 貴市副市⻑業經任⽤佈達，在法律適法上是否有效⼄案，復

請 查照。

說 明：

⼀、復 貴會八⼗八年五⽉⼗四⽇八八中市⼗四議法字第○九七八

號函。

⼆、依地⽅制度法第五⼗六條第⼀項規定，縣（市）政府置副縣

（市）⻑⼀⼈，⼈⼝在⼀百⼆⼗五萬⼈以上之縣（市），得增置

副縣（市）⻑⼀⼈。鑒於各縣（市)政府不斷反映現階段有置副

縣（市）⻑之迫切需要，本部爰於本（八⼗八）年⼆⽉五⽇邀集

銓敘部、法務部、⾏政院秘書處、⼈事⾏政局、法規會及台灣省

政府等相關機關開會研商，並獲致結論略以：「各縣（市）政府

置副縣（市）⻑⼀⾄⼆⼈，係地⽅制度法明定設置之職位，在縣

（市）政府組織未依地⽅制度法規定訂定各該組織⾃治條例前，

得由縣（市）⻑依法先⾏任命。」故 貴市副市⻑在「台中市政府

組織⾃治條例」制定公布前先⾏任⽤佈達，尚無違反地⽅制度法

第六⼗⼆條之規定。惟⽇後「台中市政府組織⾃治條例」依地⽅

制度法第六⼗⼆條及「地⽅⾏政機關組織準則」規定制定公布

後，有關 貴市副市⻑之設置，⾃應依該⾃治條例之規定辦理。

部⻑ 黃 主 文

（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) 

抄雲林縣林內鄉公所聲請書

中華⺠國八⼗九年⼆⽉⼗七⽇八九林鄉⺠字第⼀⼆四六號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主 旨：僅請⼤院惠予釋⽰本縣縣政府及本鄉鄉⺠代表會於辦理議

決本鄉八⼗八年下半年及八⼗九年度總預算案（以下簡稱本年度

總預算案）、覆議案及申請協商案等⾃治事項時，有無與憲法、

法律、中央法規、縣規章牴觸，請惠予釋覆。



說 明：

⼀、依據「地⽅制度法」第四⼗三條第五項及第七⼗五條第八項

之規定辦理。

⼆、本鄉本年度總預算案審議期間本所相關⼈員雖未列席，但總

預算案仍如期送本鄉代表會，⽽該會以本所課室主管未與會為

由，將本鄉本年度總預算案濫刪、亂除，致⾯⽬全非、慘不忍

睹。原送審預算案⾦額三七⼀、三⼀五、○○○元被刪除⼀八

五、八六○、九⼆五元，刪除率達百分之五○餘（檢附本鄉鄉⺠

代表會八⼗八年五⽉三⼗⼀⽇八八林鄉代議字第○○○六⼆號函

影本）。

三、本鄉代表會復⼜將本所課室主管函請縣政府考紀委員會議

處，且要求縣府處分鄉⻑並將鄉⻑送監察院彈劾。

四、縣府將本鄉陳鄉⻑記⼩過處分，課室主管⽅⾯，縣考紀委員

會則不予處理，⽽監察院也完成調查，對本案認為縣府已做處

分，因此不予彈劾（檢附雲林縣政府八⼗九年⼀⽉⼆⼗九⽇八九

府⺠⾏字第八九○○○○六○六六號函影本）。

五、本所依地⽅制度法第三⼗九條及第四⼗條之規定，故就法律

規定應負擔之經費及政府施政所必須之經費請求縣政府依法協

商，決定之。⽽縣政府未經協商程序就逕為決定將本所提出協商

案請求恢復之三七、九九三、⼆○○元僅同意恢復⼀、⼀三三、

四⼀六元，且還需提墊付案送代表會同意，此與「地⽅制度法」

所定之「協商」主旨，似有不合（檢附雲林縣政府八⼗八年九⽉

三⼗⽇八八府⺠⾏字第八八○⼀○○⼀五七五號函影本）。

六、本鄉本年度預算案因本鄉代表會之蓄意杯葛及縣政府未予依

法辦理，致本所施政品質驟降，鄉政推展窒礙難⾏，且已造成諸

多之鄉政執⾏困難，茲簡列如左：

（⼀）本鄉應急垃圾掩埋場因租⾦未恢復，致租⾦半年未付遭⼟

地所有權⼈封場，本鄉垃圾無處可倒，後鄉⻑⾃掏腰包⽀付後始

平息（檢附⾃由時報八⼗九年⼆⽉⼀⽇剪報影本）。

（⼆）本所興建聯合托兒所承租台糖⼟地，⽽租⾦被刪，即將⾯

臨法律問題，且造成⼯程無法順利發包，影響本鄉幼童權益甚

巨。

（三）本所業務費、旅運費被刪，造成赴縣、省、中央及其他機

關洽公、開會之員⼯權益被剝削。

（四）本所垃圾⾞之維修費⽤被刪，已⾯臨垃圾⾞使⽤困擾，且

影響垃圾⾞之⾏⾞安全。



（五）本所路燈維修費⽤被刪，已造成鄉⺠怨⾔不斷，因夜間照

明不良，使農村居住品質及交通安全堪慮。

七、綜上所述總總確已造成本所施政窒礙難⾏，且⾯臨諸多鄉⺠

權益受損之情，故聲請⼤院釋⽰：

（⼀）未參與代表會定期會，本所有失職責，⾃有⾏政處分侍

候，但代表會為所欲為，⼤開殺戒的刪除預算是否違反地⽅制度

法第四⼗三條第三項：「鄉（鎮、市）⺠代表會議決⾃治事項與

憲法、法律、中央法規、縣規章牴觸者無效。」之情。

（⼆）縣政府本地⽅⾃治督導立場，未予函告本鄉代表會糾正，

反助紂為虐，欺壓善良，協商會短短召開⼗分鐘，就草率以預先

擬好的結論，逕做結論，其決定亦有爭議（檢附本所八⼗八年⼗

⼆⽉⼆⼗八⽇八八林鄉⺠字第⼀○⼀八九及⼀○五⼀六號函影

本）。

（三）依地⽅制度法第四⼗條第五項之規定，協商機關應逕為決

定，但縣府不敢逕為決定，卻要公所將該結論以墊付案再送代表

會審查，此與地⽅制度法之規定亦有可議之處。

八、本所雖陳情內政部，但皆無法獲得具體結論，做個圓滿的解

決，今鄉政推展，已束⼿無策，懇請⼤院釋⽰，主持公道，以維

正義（檢附本所八⼗八年⼗⽉八⽇八八林鄉⺠字第八三九八號及

八⼗八年⼗⼆⽉三⼗⼀⽇八八林鄉⺠字第⼀○七七四號陳內政部

函影本）。

鄉⻑ 陳 河 ⼭

（本聲請書附件略) 




